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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2/2021_2022__E6_88_BF_

E5_9C_B0_E4_BA_A7_E7_c43_502234.htm 中国人民大学房地

产研究中心一位人士透露，国家税务总局正在与中国人民大

学合作开展一项房地产税制改革的研究课题，目前此项研究

已经接近尾声，预计今年下半年一些房地产税收方面的政策

将密集出台。 华税律师事务所刘天永告诉记者，开征物业税

或其他房地产税以改革现行的房地产税制是必然趋势，结合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下发的《关于应用评税技术核定房地产交

易计税价格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可以看出，房

地产税收体制改革的步伐正在加快。 评估体系成为瓶颈 北京

市地税局局长王纪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房地产税制

改革的难点仍然是物业价格评估问题。 在北京等7个物业税

“空转”城市向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物业税“实转”请求后，

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各地反馈的意见，进行了综合收集、评议

工作。 在王纪平看来，物业税“实转”已不存在技术障碍，

但是第一批参与试点的城市税务部门对“实转”扩大范围仍

存有争议。以上海为主的几个南方地区城市建议对普通住宅

一并征收物业税，而北京等几个城市则认为应该暂时不对普

通住宅征收。 目前，北京市物业税“空转”实行0.8%-1.4%的

征收税率，仅商业住宅和公房面积就在4万平方米以上，对这

个物业群体进行征收物业税，就可以每年增收50亿元。 而北

京等城市不愿意对民用普通住宅开征物业税有两个原因：一

是目前房地产税收体制呈现税种多、征收复杂情况，在没有

对房地产税收进行彻底一体化改革以前，开征物业税会加重



居民负担；二是评估技术手段还远不能覆盖到所有住宅。 关

于物业税推向“实转”的争论从年初一直持续至今而未有结

果。中国税网专家于蕾介绍说，今年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开

征物业税恐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因此今年年内推出物业

税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今年不推出物业税并不意味着房地

产税收不会再出新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

袁开红6月13日在“中国特色商业地产项目投资峰会暨山海关

古城项目推介会”上透露，今年房地产税收方面不仅会有物

业税改革的动作，还有包括流转环节等税收的新政策。 之前

，国家发改委已经出台政策调整了房地产流转环节中介收费

的标准。但是在实际执行中，中介公司多数采取“阴阳合同

”的方式来帮助客户逃避房地产交易环节税费。在当前房地

产市场交易量低迷的情况下，这一现象更甚。 刘天永认为，

“意见”首先解决了房地产交易环节中偷逃税的问题，北京

、江苏、浙江等7个试点先行开始以地区最低交易价作为指导

价格，当房屋交易方申报的价格低于地区最低价格时，采取

执行最高价格的办法，来避免房屋交易双方偷逃营业税、土

地增值税等税收。 但是“意见”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刘天

永认为，物业税改革中最难的问题就是征收物业的评估价格

问题，而二手房交易中的评估体系和平台完全可以待到物业

税推出时，转接过来。 如果各地具备了物业评估的法律、制

度、机构，则物业税推出的最后一道障碍将被扫除。 长江实

业地产投资公司董事郭子威在“誉天下”项目案名发布和体

验会上与记者交流时表示，物业税推出将首先影响别墅等高

档住宅市场需求。 王纪平表示，北京已经收到了国家税务总

局转来的“意见”。“意见”中对建立二手房交易评估价格



工作了具体部署，其中包括各地如何建立房屋交易价格评估

系统、机构，以及如何对申报税价格与地区最低价格出现争

议时如何仲裁解决等问题。 由于二手房交易本身就有房屋价

值评估的环节，政府介入后，可利用社会评估机构对地区性

最低价格作出公允评估，并上升成为地方税务部门执法的依

据。 北京等城市递交的物业税“实转”申请计划当中，就将

成熟的商业地产项目作为主要征收对象，而商业地产的转让

，本身就是“二手房”交易。 地方寻求新税源 虽然今年年内

出台物业税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国税总局仍然在积极推动房

地产税体制改革工作。 于蕾认为，国家税务总局推进的房地

产税收体制改革不仅包括物业税政策，还包括流转环节的系

列税收整合。房地产税收体制改革的整体思路是，在不增加

行业税负的情况下，简化征税品种，推进房地产税收一体化

改革。 北京大学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主任楼建波表示，房地产

税收法规改革最大的难题是基础数据不清，这也是制约房地

产税收体制改革的主要阻力。 目前房地产开发、转让环节要

涉及土地增值税、房地产税、营业税等多达几十个税种，加

上地方政府配套的行政事业收费，实际税收负担成本较高。 

而复杂的税收体系不仅加重了企业负担，也为政府监管制造

了很大的麻烦。刘天永说，仅土地增值税和营业税就让纳税

企业和个人很难吃透，而多年来政府在房地产方面的税收改

革工作，多是在以前房地产税种基础上“打补丁”。 例如，

土地增值税曾在2002年时要被取消，但是随后出现房价快速

上涨现象，政府不但没有取消土地增值税，还进行了土地增

值税清算政策。 也正因为房地产税收体制存在税种复杂等问

题，很多房地产公司采取“纳税统筹”的方式来规避、逃避



税收。 例如，有的企业会做大房地产项目开发成本来减少土

地增值税清算额度。2007年，全国房价整体上涨幅度超过50%

，房地产企业项目开发净利润平均水平在50%以上，而根据

房地产上市公司2007年年报计算，行业公布的平均利润只

有20%左右。 如果说推进房地产税制改革是中央进行物业税

等房地产税种改革的主要动力，那么寻求新主税种，则是各

个地方积极申请物业税的主要原因。 有“地方二财政”之称

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又实行了新的中央与地方分成方法，并

且规定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主要用于土地整理和农田复垦。 

在此情况下，各地迫切想寻求一个新的地方主税种。物业税

由于征税对象为不动产，地方属性强，因此成为各地政府积

极争取的税种之一。 王纪平日前在北京部分区县地税局工作

会上表示，北京市家庭装修年花费400亿元，按说应该能征

收20亿-30亿元的税收，但实际征收只有几亿元。类似不动产

税主要体现在房地产上，至今北京仍按照房屋原值的70%计

算征税额，而这几年北京市房价已经上涨了几倍，这种征税

方法也早已不适应需要。 于蕾等专家介绍，在国家税收体制

整体从流转环节转向持有环节时，抓住一两个给地方的不动

产税，是分税制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一个利益诉求。而对

于积极争取试点、先“实转”的城市来说，“先到就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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